
教育学部本科生学生会建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为规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本科生学生会管理，指导学生会组建，明确学

生会各部门职责，丰富学生会各部门活动，开展相关考评，本着兼顾规范性与灵

活性，兼顾管理与服务的原则，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本办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学生会宗旨、学生会建制、学生会考评体系。 

执行本管理办法，以期学生会各部门团结友爱、有序、积极向上，各学生干

部服务同学、认真负责、热心热情，各同学全面发展、学有优长、生活愉快，各

考核公平、公正、公开。 

 

第二章  学生会宗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会是在教育学部党委领导下的、受教育学部团委

具体指导的主要学生组织，它由学部一批学习成绩优异、工作能力突出、服务意

识强烈、创新精神可嘉的优秀学生组成。 

教育学部学生会以“来自学生、心系学生、服务学生”为行动指南，以“锻

炼、成长、创新”为组织培养的目标。自 2009 年成立以来，学部学生会始终秉

承“崇教爱生，求真育人”的部训，坚持在积极履行学生会权责与义务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争优，努力尝试开拓学生工作的新局面。维护学生权益为学生工作之核

心，因而学生会始终保持着对学部学生生活的高度关注与积极关切，为实现“想

同学之所想，解同学之所难”的目标而尽职服务。 

学生会担负着服务发展教育学部全体本科生的重要职能，秉承“学生工作要 



将社会需要、学科优势和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将学生活动作为培养和

检验学生综合素质的有效途径，坚持将工作作为学生成长、成才和就业的宽阔平

台。 

 

第三章  学生会建制 

第一条  学生会管理体系 

教育学部全部学生代表大会（学代会）是学生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召开

一次。 

主席团是学生会的领导机构，每届设 3 名。每学年初实行换届，由学代会民

主选举产生。 

主席团下设 8个部门，分别为：监察人事部、生活权益部、体育部、外联部、

文艺部、新闻部、宣传部、学习部。每部门设部长 1名，副部长 1至 2名。每学

年初实行换届，由现教育学部学生会主席团与部长团成员选拔新一届部长团成员。 

第二条  各部门职责 

监察人事部：监督考察学生会成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情况和工作效果，召开

学代会、全员大会、招新大会，负责学生工作培训，为学生会正常运转提供制度

保障。 

生活权益部：在生活方面关心同学。从细微角度考虑同学们实际需要，维护

同学们的权益，并分发生活指南、举办生活讲座等。 

体育部：负责策划组织学部各项体育活动，并组织学部同学参加运动会等赛

事。 



外联部：负责学部学生会和其他部院系、学校学生会的联系，共同组织活动。

与校外机构广泛联系，获取合作信息。 

文艺部：负责策划组织学部的文艺活动，如晚会、文艺比赛等。 

新闻部：负责报道学部新闻，对活动成果进行宣传和整理，负责学部官方微

信公众号“英东洞”的运营。 

宣传部：对外推广学部，让全校认识学部、了解学部。对内及时宣传学生会

各项活动，扩大活动影响力，使同学及时了解并积极参加活动。 

学习部：积极配合学部教学活动，了解并尽力解决同学在学习方面的需求和

困难，营造良好学术氛围。根据同学需要举办学术讲座等。 

 

第四章  学生会考评 

学生会考评制度主要包括优秀成员评选以及成员年终考评制度，该考评以学

生工作档案为参考依据，根据各部门部长评价对成员进行考评，并将其纳入综合

测评体系。 

第一条  优秀成员评选制度 

优秀成员评选于每学年春季学期末时进行，评选参考学生工作档案，纳入综

合测评体系，评选方式如下： 

评选将依据部门成员考核总得分状况，取部门中得分最高的前 15%的为优秀

成员。总得分由部长评价得分和部员互评得分两部分构成。 

部长评价制度：根据学生工作档案中部长每月评价情况（共六个月，分数为

百分制），将各位成员每月档案的评价对应分数相加，求出平均数。将每名成员



该学期的平均数降序排列，前 30%的成员为该部门优秀成员候选人，经监察人事

部审查资格后予以公示。 

部员互评部分：由各部门自行组织投票，全体成员（包括部长、副部长、大

二干事及大一成员）参加，人手一票（部长票计两票），在该部门优秀成员候选

人中投票，每票限投人数不得超过部门应选人数。由监察人事部全程监督，现场

计票，将计票结果按照票数降序排列，取部门中得分最高的（即排名最靠前的）

前 15%为优秀成员。注：优秀成员数为整数，出现小数则四舍五入取整。 

优秀成员在综合测评中得 0.1加分。 

另：优秀成员只用于在学生会工作时间不满一年的成员考评，工作时间达到

一年及以上的干事不参与优秀成员评选，部长评价中有低于 60 分占 50%以上者

不得参与优秀干事评选。 

第二条  成员综合测评制度 

成员的综合测评于每学年 9月进行，考评参考学生工作档案得分、述职得分

（包括部长打分和成员互评）及培训得分，满分为 0.8，与优秀成员评选一起纳

入综合测评体系。考评步骤及方式如下： 

1、学生工作档案得分：学生工作档案满分为 24分，由各部门成员的学生工

作档案的平均分进行降序排序，前 20%为 24 分满分，20%-40%为 23 分，依次递

减，最低分为 20分。 

2、述职得分：此项分数在春季学期末各部门开展的述职大会上产生，包括

部长打分（满分 10 分）以及成员互评（满分为 10分）。 

3、培训得分：培训总分为 0.12，参加 5场培训即得满分，参加 4场培训得

分 0.1，依次递减，最低分为 0.02。 



各部门所有成员进行年终述职，部长根据年终述职及日常表现做出年终总评，

满分 10 分。 

另：干事工作未满一年者综合测评不加分 

 

第五章  附则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会。 

第二条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生工作办公室

所有。 

第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与本管理办法不符的原相关惯例

与办法同时废止。 


